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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(05)2251305

聯 絡 人：陳良憲(05)2254321#360

電子郵件：csbsa9022@ems.chiayi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國字第10953185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年中亡故或罹患傷

病，致無法親持國民旅遊卡(下稱國旅卡)於特約商店刷卡

消費，其強制休假補助費應如何請領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6月8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058167A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109年5月4日總

處培字第1090032298號函略以，有關公務人員如因年中亡

故或罹患傷病，導致其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

費以請領休假補助費，為維護當事人權益，公務人員因年

中亡故，未及於年度內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，

其尚未請領完畢之強制休假補助費應全數發給，不受行政

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(以下稱

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)規定之限制。至公務人員因罹患傷

病，致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，機關得依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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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3點規定，擬訂符合實際需求之措

施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，以解決其無法請領強制休

假補助費之問題。

三、次查教師請假規則第11條規定略以，教師符合教師請假規

則第8條休假規定者，每學年至少應休畢規定之日數，未達

應休畢規定之日數資格者，應全部休畢，休假並得酌予發

給休假補助，應休畢規定之日數、休假補助或未休假獎勵

之基準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。基此，有關公立

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應休畢規定之日數及休假補助之

基準於95年8月30日訂定「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

假補助基準」（以下簡稱兼行政職務教師休假補助基準）

據以執行，其中規定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申請國

內休假者核發休假補助費係依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5點

第1款辦理。又現行強制休假補助費係以國民旅遊卡方式辦

理並採學年制。

四、考量上開人事總處對公務人員已有類此規範，公立中小學

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如因學年中亡故或罹患傷病，導致其無

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以請領休假補助費時，

為維護當事人權益，參考公務人員方式，分別處理如下：

(一)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因學年中亡故，未及於學

年度內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，其尚未請領完

畢之強制休假補助費應全數發給，不受兼行政職務教師

休假補助基準之限制。

(二)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因罹患傷病，致無法親持

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，學校得參考公務人員休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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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進措施第3點規定，擬訂符合實際需求之措施，報請主

管機關核定後實施，以解決其無法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

之問題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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